
关于开展2013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暨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论文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青联发(2005)3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和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精神，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水平，今年暑假，将在全校范围内继续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论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对象

    全日制在校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

二、组织形式和要求
    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分为分散实践以及重点组队实践两种形式，所有参与实践的学生均须持学校印发的《集美大学社会实践调研介绍信》，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要求详见附件2《关于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论文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集大团联[2011]2号）和附件1《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集美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三、工作要求

1．分散实践的每位大一、大二学生必须完成一份调研论文，返校后将《集美大学社会实践调研鉴定表》、社会实践调研论文文字版、班级光盘和实践调研论文清单以班级汇总的形式一并交给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学院汇总后于2013年9月13日前交至政法学院办公室。政法学院将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每篇调研论文进行认真的批改，为规范实践调研论文成绩管理，本学期起由批改教师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录入成绩。政法学院及时将批改教师清单报教务处，各学生所属学院教学管理人员整理成绩预录库，按自然班生成名单，批改教师进入教务管理系统录入成绩，实践调研论文清单中没有名单而系统中有名单的，在教务系统中选择“缺考”项，复核成绩无误后提交成绩，并及打印成绩单报送各学院、优秀论文名单送交校团委办公室。

2．分散实践的每位大三学生必须完成一份调研论文或者心得体会，返校后将《集美大学社会实践调研鉴定表》，连同社会实践调研论文或者心得体会一并交到学院分团委。各分团委在认真批阅的基础上于每年9月13日前将3篇优秀实践调研论文或者心得体会上交校团委办公室。

    3．各重点队要撰写一份以上调研论文、一份实践总结，制作一份PPT汇报材料、提供5—10张能反映社会实践情况的照片以及重点实践队全体队员的合照。以上的材料请按项目设立文件夹，汇总后刻录成光盘于9月13日前送交校团委办公室。重点队队员的调研报告以集体形式评定成绩，并将重点队队员中的大一、大二学生的成绩单独报送学生所在学院。
     4．校团委、政法学院将组织专家对报送的优秀调研论文进行评审，最终确定获奖名单。学校将对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的先进个人和优秀调研论文进行表彰。

附件：
1．《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集美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2． 《关于开展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论文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
共青团集美大学委员会  集美大学教务处　集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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